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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從20世紀初期開始實施現代學校教育以

來，就在學校裡開設音樂課。由於政治、經

濟、教育觀念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學校音樂教育的

發展可以說是“磕磕絆絆”一路走來的1。長期以

來，“音樂”被視為學校課程的“閑科”，不被

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及家長們重視。澳門本土

的學校音樂教育也不容樂觀2。筆者認為，除了歷

史和現實的原因，關鍵在於很多人對學校音樂教

育的認識不足。本文以普通學校音樂教育為討論

對象，通過對一些問題的解釋來理解學校音樂教

育的內容與特點，希望對如何積極有效地開展學

校音樂教育有所思考。

為什麼學校需要有音樂課？

音樂教育的功能
音樂教育是以音樂藝術為媒介的一種教育形

式，其本質和價值“取決於音樂藝術的本質和價

值”，這是美國教育哲學家雷默（Reimer, B.）在

其著作中堅持的核心觀念之一。3 早在兩千多年

前的古希臘教育中，音樂與修辭學、體操並列成

為培養人才的三大學科。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

德認為，音樂有三種功能目的，即教育、消遣和

精神享受。

中世紀初，音樂成為“四藝”之一，與算數、

天文學、幾何學同時作為教育的基本科目（後來

擴展為“七藝”，增加文法、修辭、邏輯學）。

在中國古代的教育中，樂為“六藝”（禮、樂、

射、禦、書、數）中很重要的一門。孔子就強

調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把“樂教的完成視為教育完成的最後階段”，推

崇以“禮樂”修身治國4。由此可見，音樂教育自

古以來就受到中外哲學家、教育家的重視。

現代教育在發展中，許多國家已在認真反省以

往把音樂課程擺在可有可無或次要地位的作法，

對音樂課程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進行重新定位。

美國政府於1994年通過了《2000年目標：美國

教育法》，在全球首先以國家法律形式把包括音

樂在內的藝術課程增列為學校基礎教育中的核心

課程，使其獲得了與數學、自然科學等核心學科

同等的地位。2002年中國教育部頒佈《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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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異，使這兩種主要的音樂實踐活動實際上

成為參與者對音樂的“二度創作”。這意味著

在音樂教育教學過程中，學生不僅僅是聽眾或

觀眾，更是各種音樂活動的參與主體，強調主

動參與更能保證教育的效果。

  對音樂教育的“情感性”和“主體性”特

徵的認識，促使現代音樂教育潮流朝向重視

音樂學習過程中的情感體驗而不是音樂學習知

識或技能掌握的結果轉變。基礎教育中的任何

課程，只要是一門學科，必然會有系統的知識

技能體系。因此，對於音樂課程來說，知識與

技能的教學是必要的，這既是人的整體素質的

需要，同時也為學生進一步學習音樂奠定了基

礎。但應該把音樂知識與技能學習放在豐富、

生動、具體的音樂實踐活動中，同情感、態

度、興趣、智慧等因素緊密結合，通過體驗、

比較、探究、合作等方式和過程來完成。當前

國際上較有影響的音樂教學體系與教育思想，

無論是達爾柯羅茲、柯達伊、奧爾夫教育思想

還是鈴木教學法等，無不殊途同歸地“重視過

程”而非“強調結果”。這固然其中有當代教

育理論發展的影響7，更是對音樂教育基本特徵

清楚認識的結果。

2)	 音樂課程的目標包括“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過程與方法”和“知識與技能”。

     這是《音樂課程標準》中的精闢表述。其

中“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被置於首要的位置，

突出了音樂課程的審美教育功能和特點。即對

於音樂課程來說，其特質是情感審美，其教育

標準》以取代原來的教學大綱，其中也將音樂課程

定性為“人文學科的重要領域、實施美育的主要途

經、基礎教育階段的必修課”，又進一步將音樂課

程的價值表述為四點：審美體驗價值、創造性發展

價值、社會交往價值、文化傳承價值 5, 6，概括了音

樂課程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獨立性和必要性，充

分體現了音樂課程的人文特點，也是音樂教育功

能的具體體現。在全面強調“素質教育”的現代

教育理念中，音樂教育被作為一種重要的內容和

形式得到廣泛的認同。

音樂課與學校其它課程有何區別？

音樂教育的基本特徵與音樂課程目標
音樂教育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它具有教育

的基本屬性，與其它學科的教育一樣，對受教育

者施以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的影響，為

公民的社會生活提供必需的知識和技能。因此，

它同樣應該遵循教育的基本規律；另一方面，又

因為音樂學科“藝術性”和“術科性”的特點，

具有自身的特殊功能、目的和規律，即音樂藝術

的特性。在教育共性的基本前提下，正是音樂藝

術的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音樂教育的基本特徵，

表現出其所具有的相應的教學特點和方法：

1）音樂教育的突出特徵是情感體驗，而不是知識

傳授或技藝訓練。

     音樂教育是一種“情感—體驗”的教育過

程，與學校教育的其它學科所共有的“邏輯 

——      認知”教育過程不同，即不是著重訓練

主體對客體固有屬性、特徵、本質和規律的

把握，而是強化主體對客體的態度、情感和

思維的價值取向，是一種

主觀感受與體驗的過程。

音樂藝術不是單純的模倣

或再現，而是融入了創作主

體、表演主體和欣賞主體的

情感。這種主體性使音樂表

演和欣賞都可能具有鮮明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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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以情感人，以美育人，其教育效應不在

於知識和技能的習得，而是體現在薰陶、感

染、淨化、震撼、頓悟等情感層面上。這是

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潛效應，其教學目標蘊

涵在教學過程中，也就是說，音樂教學本身就

是音樂課程要達到的目標，或是說，目標即在

於過程中，體現在方法上，因此，“過程與方

法”成為音樂課的目標之一。關於“知識與技

能”在前文已有論述，對音樂課程目標的這種

認識，無疑會影響音樂教育方式的改變，有益

於學生的音樂學習。

3）音樂具有“形象性”和“愉悅性”的特點，因而

音樂課提倡啟發聯想和“快樂式”教學。

  音樂通過音響表達情感，塑造形象。這種聽

覺形象的感知不像文學藝術中的文字表義或美

術作品的視覺形象那般具體，需要借助想像

和“聯覺”（synesthesia，心理學術語，指一

種感覺伴隨著另一種或多種感覺而生的情況，

也稱“通感”）生成，因此，在音樂教育的方

法和手段上，啟迪與誘導學生努力尋求聽覺、

視覺甚至運動覺等方面的感受中介，通過聯覺

和聯想等心理過程達到對音樂的準確感知和深

刻理解，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音樂給人以愉

悅感是通過聽覺產生的一種“審美趣味判斷”

（康德）。中國古代就有“夫樂者，樂也”的

論斷，充分認識到音樂能夠帶給人快樂和精神

享受。這種“快樂式”的教學賦予音樂教育強

大的生命力。

學校音樂教育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學校音樂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
音樂素質教育

學校教育具有“普遍主義”的價值取向，例

如其教學內容是“普遍性”的科學知識體系，反

映了自然界與社會界的普遍客觀規律，或可廣泛

應用於整個人類的生活實際；其教學對象更是面

向全體學生，而並非只為個別學生而設。這些特

點決定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不同

之處。而現代教育理念所提倡的“素質教育”，

正如前中國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的，“素質

教育有三大要義，第一是面向全體學生，第二是

要全面發展，第三是讓學生主動發展”8。其中首

要的就是面向全體學生，因此學校音樂教育要強

調面向全體學生作音樂普及教育，使每一個學生

的音樂潛能得到開發並使他們從中受益，使每一

個學生的音樂文化素養得到提高並使他們終生喜

愛音樂，是學校音樂教育的基本要求。無論學生

是否具有音樂天賦，都具有參與音樂活動、接受

音樂教育的權利。要避免由於教師的偏愛或者學

校參加比賽等利益原因，將學校音樂教育朝某一

類學生或者某一個教育方向傾斜。例如由於學校

領導或者音樂教師特別喜愛某類音樂，強化此而

忽略彼，使學校音樂教育的內容片面化；抑或為

了比賽或者考學出成果，教師特別栽培有音樂天

賦的少數學生，而厚此薄彼，放棄或怠慢其他大

部分同學。

普通學校音樂教育應該以普遍提高全體學生的

音樂素質為目標，而不是以培養專業音樂人才為

己任，不同於家庭或社會音樂教育可以根據家長

或某人的愛好和興趣而對音樂教學內容片面地取

捨，學校音樂教育的內容具有系統性、全面性、

規範性的特點。

音樂課堂教學是學校音樂教育的核心活動
學校中的“教育活動”多種多樣，但核心部分

是課堂教學。對於學校音樂教育而言，音樂課堂

教學也是其主要形式，其它各類樂團、合唱團等

學校音樂活動的開展是有效的補充。音樂教師應



67

【註釋】
1.  馬達（2002）。20世紀中國學校音樂教育。上海市：上海

教育出版社。   

2.  戴定澄（2004）。澳門普通學校音樂教育：任重而道遠。

教師雜誌，8, 52-57。

3.  雷默（Reimer, B.）（2003）。音樂教育的哲學（A Philoso-
phy of Music Education）（熊蕾譯）。北京市：人民音樂出

版社。（原作2002年出版）

4.  修海林（1997）。中國古代音樂教育。上海市：上海教育

出版社。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2）。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
準。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6.  王安國、吳斌主編（2002）。音樂課程標準解讀。北京

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7.  代百生（2007年7月2日）。強調結果與重視過程。澳門日
報，E08版。

8.  金亞文主編（2003）。小學音樂新課程教學法。北京市：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會現實，而是通過對人和意識進行潛移默化的

影響和教育，進而改造社會現實本身，這是藝

術的社會作用實現的必經途徑。音樂作為藝術

的一門特殊種類，當然也是如此。

學校音樂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

分之一，是音樂教育的核心社會活動，以系

統地傳授音樂知識與技能、提升學生音樂審

美情感與藝術修養、傳承與發展音樂文化為

主要任務。良好的學校音樂教育則可通過其

龐大的網絡以及長期、系統的教育使音樂教

育的上述效益明顯增值。學校音樂教育作為

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隨著整個社會

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變革而發展、變

革的。澳門回歸之後社會高速發展，經濟不

斷增長的同時面對著日益嚴重的隱憂，例如

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多元發展未能及

時配合，呼籲重視教育加快改革的呼聲日高。

藉此振興教育機不可失，也是進一步促進社會

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而其中學校音樂教育的

重要意義還有待人們盡快加深認識，改變觀念

才能促進實踐。

(作者為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副教授、

德國音樂教育學博士)

音樂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通過提升學習

者的個體素質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即

音樂教育的價值體現在個體發展價值與社會

發展價值兩個方面，它對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

發展具有獨特的作用，儘管這種作用不如社會

思潮的變革或科學的進步那樣明顯。藝術的社

會作用在於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可以反

作用於經濟基礎，但是藝術不是直接地改造社

總 結

該以上好音樂課為主要工作目標。

例如，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校際歌唱比

賽”、“校園樂繽紛”等音樂活動已經具規模和

制度化，在澳門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得到

了越來越多學校重視。但這些都屬於課外音樂活

動，參加者並不是全體學生，因而不能取代常規

的、有系統的音樂課堂教學。學校不應該因為準

備或參加比賽而取消音樂課堂。作為音樂教師，

也不能因為將比賽獲獎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目標而

本末倒置，荒廢了音樂課堂的教學。但是，學校

音樂教育要把社會音樂教育和家庭音樂教育主動

納入自己的視野，把音樂教育與學生的日常音樂

生活有機聯繫在一起，使三者形成合力。與此同

時，要加強音樂課程與學校其它學科課程，特

別是其它藝術課程之間的橫向聯繫，使之密切配

合、相互滲透、共同發展。

音樂課程的評估應堅持雙重評價指標
學校音樂教育以學生的音樂審美情感的提升，

以及音樂知識與技能的提高為評價目標。如果說

後者是可以通過考試進行檢測的“顯性”的主要

指標，那麼前者則是可以在學生平時的生活、言

行中觀測、考查的“隱性”的重要指標。正如前

文指出，音樂教育對人的改變是一種“潤物細無

聲”的潛效應，而且其“情感 ——  體驗”的教育

過程不同於其他學科的“邏輯 ——  認知”過程，

因此，對音樂教育效果的評估要避免單純以音樂

課程考試成績為唯一評價指標，而要綜合學生平

時表現中“潛移默化”的變化。


